为了进一步规范交通事故涉案车辆停放管理，解决涉案车辆停车场违规收费、乱收费、巧立名目收费等突出问题，切实维护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树立政府和公安机关的良好形象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26条第三款关于“因査封、扣押产生的保管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”的规定及河南省公安厅有关规定要求:“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自建停车场的方式解决涉案车辆停放问题。不具备自建停车场材料的，协调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停车场招投标，择优选择硬件条件好、人员素质高、管理规范、制度齐全、服务质量好的停车场作为涉案车辆停放场地”。（大型汽车每天停车费用30元、小型汽车每停年费用20元、非机动车免费停放，每年车辆停放费用70万元。）
1、停车场场地面积不低于50亩地，有可扩展的储存地优先；
2、与永城市公安局交通事故处理中心距离较近，方便群众“一站式”处理交通事故；
3、停车场内功能应有涉案车辆拆检中心、高清线上定损拆解车间；
4、涉案车辆处理保管中心防雨蓬式停车位不低于10个；
5、无死角远程监控系统，内存储量不低于60天；
[bookmark: _GoBack]6、有智能车辆出入门禁管统。
